
申请单位在国家保密科技测评中心网站或省局网站下载资质申请书

申请单位将申请书和申请资料提交

至省级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初步审查

省级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机构对申请材

料进行书面审查

省局或审查机构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审查

颁发证书

不符合条件

符合条件，发出《资质申请受理通知书》

省局或审查机构组织专家评审

通 过

材料不完备

完善

放弃

未完成

完成

未达基本项要求

整改后申请

列入后续批

次现场审查

名单，第二

次现场审查

仍不合格，

6个月内不

再受理申请

。

申请单位主要负责人经保密培训合格，签订《保密责任书》

退回并发出《资质

申请不予受理通知

书》

终止审查

，6个月

内不再受

理申请

低于80分

省局或审查机构出具审查报告，提交省局资质办

审核

退回重新审查
发现重大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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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质申请单位填写《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书面审查表》，

提交至省保密行政管理部门

书面告知
未通过

通过，发出《现场审查通知书》

有疑议要求说

明情况

省局资质管理委员会投票表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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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审批

通过


